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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仲裁法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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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轄

第22條：

當事人對仲裁庭管轄權之異議，由仲裁庭

決定之。但當事人已就仲裁協議標的之爭

議為陳述者，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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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證方式

•第23條：

仲裁庭應予當事人充分陳述

機會，並就當事人所提主

張為必要之調查。

仲裁程序，不公開之。但當

事人另有約定者，不在此

限。

•第26條：

仲裁庭得通知證人或鑑定人

到場應詢。但不得令其具

結。

證人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者

，仲裁庭得聲請法院命其

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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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證方式

•第28條：

仲裁庭為進行仲裁，必要

時得請求法院或其他機關

協助。

受請求之法院，關於調查

證據，有受訴法院之權。

Model Law 第27條

(法院協助調查證據)

仲裁庭或當事人於獲得仲裁

庭之同意後，得聲請本國管

轄法院協助調查證據。

法院於其職權範圍內，得依

其調查證據的規則，就上述

請求為證據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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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規定沒有限於「調查證據
」才能尋求協助，因此在仲裁程
式進行中有其他需要法院協助的
地方，理論上也可以請求法院協
助



•於臺灣依臺灣仲裁法

及中華仲裁協會仲裁

規則進行之仲裁程序

，通常採有限的證據

開示程序

（limited discovery）

•於臺灣依其他仲裁機

構仲裁規則進行之仲

裁程序，視仲裁庭指

揮程序，可能採繁複

的證據開示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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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證方式



臨時救濟

• 第39條：

仲裁協議當事人之一方，依民事訴訟

法有關保全程序之規定，聲請假扣

押或假處分者，如其尚未提付仲裁

，命假扣押或假處分之法院，應依

相對人之聲請，命該保全程序之聲

請人，於一定期間內提付仲裁。但

當事人依法得提起訴訟時，法院亦

得命其起訴。

保全程序聲請人不於前項期間內提付

仲裁或起訴者，法院得依相對人之

聲請，撤銷假扣押或假處分之裁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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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Law 第17條

(仲裁庭裁定採取

保全程式之權利)

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仲裁庭得

依當事人之聲請，裁定命當事人

就系爭之標的採取仲裁庭認為必

要之任何臨時保全措施。仲裁庭

就該保全程式得要求當事人提供

適當之擔保。



外國仲裁判斷

• 第47條：

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作成之仲裁判斷或

在中華民國領域內依外國法律作成

之仲裁判斷，為外國仲裁判斷。外

國仲裁判斷，經聲請法院裁定承認

後，於當事人間，與法院之確定判

決有同一效力，並得為執行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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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104年臺上字第33號民事判
決：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七十四條規定「
在大陸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民
事仲裁判斷,不違背臺灣地區公共秩
序或善良風俗者,得聲請法院裁定認
可。前項經法院裁定認可之裁判或判
斷,以給付為內容者,得為執行名義。

外國仲裁判斷經法院
承認後有既判力
（res judicata）

大陸地區仲裁判斷受限
於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目前仍無既判力，只有

執行力



拒絕承認外國仲裁判斷之事由

• 仲裁法第49條與第50條規定事由：

– 仲裁判斷之承認或執行，有背於中華民國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 仲裁判斷依中華民國法律，其爭議事項不能以仲裁解決者。

– 外國仲裁判斷，其判斷地國或判斷所適用之仲裁法規所屬國對於中華民國之仲裁判

斷不予承認者

– 仲裁協議，因當事人依所應適用之法律系欠缺行為能力而不生效力者

– 仲裁協議，依當事人所約定之法律為無效；未約定時，依判斷地法為無效者

– 當事人之一方，就仲裁人之選定或仲裁程序應通知之事項未受適當通知，或有其他

情事足認仲裁欠缺正當程序者。

– 仲裁判斷與仲裁協議標的之爭議無關，或逾越仲裁協議之範圍者

– 仲裁庭之組織或仲裁程序違反當事人之約定；當事人無約定時，違反仲裁地法者

– 仲裁判斷，對於當事人尚無拘束力或經管轄機關撤銷或停止其效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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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與調解
和解

•第44條：

仲裁事件，於仲裁判斷前，

得為和解。和解成立者，

由仲裁人作成和解書。

前項和解，與仲裁判斷有同

一效力。但須聲請法院為

執行裁定後，方得為強制

執行。

調解

•第45條

未依本法訂立仲裁協議者，仲

裁機構得依當事人之聲請

，經他方同意後，由雙方

選定仲裁人進行調解。調

解成立者，由仲裁人作成

調解書。

前項調解成立者，其調解與仲

裁和解有同一效力。但須

聲請法院為執行裁定後，

方得為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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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單純調解的效力
有別



一帶一路計畫爭議處理
與語言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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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中加入
仲裁條款 雙方合意 仲裁語言選定

宜於事先選擇仲裁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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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合同之談判與執行採用何種語言，訴訟都會採用當地

語言進行審理；反之，仲裁允許當事人自由選擇仲裁語言

，而仲裁語言的選定是決定仲裁風貌與品質的關鍵。

「一帶一路」橫跨歐、亞、非三大洲，以及印度洋
、南太平洋兩大洋，涵蓋六十六個不同語系國家，

應選定何種語言作為仲裁語言?



中英並用 Bilingual

約定以中英雙語為仲裁語言，若雙語發生衝突時以英文為

準。為避免該衝突，建議以附件方式將契約中文譯本附於

契約，經雙方同意後，該中文譯本在衝突發生時，應優先

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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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契約
雙語人才

(律師、仲裁人)

不僅能讓中商感到親切友善，且
因為合同有中英兩個版本，透過
中文譯本來約束英文契約之解釋

掌握語言，就能掌握主導權



中華仲裁協會國際仲裁中心仲裁
規則

CAAI ARBITRATION RULE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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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契約下…….

•可能約定以中文為仲裁語言

•可能約定離台灣較近的地點，比如香港、新加坡等

為仲裁地

•台灣並非紐約公約會員國，仲裁判斷有不被承認或

執行之風險

為解決這些問題而特別設計的
「中華仲裁協會國際仲裁中心仲裁規則」於焉誕生



簡介

內容反應當前國際標準與仲裁發展之情
況，並參考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國際商
會、新加波國際仲裁中心、倫敦國際仲
裁院、澳洲國際商事仲裁中心與聯合國
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等機構之仲裁規則

自2017年7月1日起生效



仲裁語言（規則第20條）

當事人得約定仲裁語言
如無約定，仲裁聲請書應使用中文或英文
。中心將於收受仲裁聲請書後七日內，就
使用中文或英文作成初步決定，並通知全
體當事人
但仲裁庭經與當事人商議後，認定其他語
言於該情況更為合適者，不在此限
仲裁答辯書應使用當事人約定之仲裁語言
。如無約定，仲裁答辯書應按中心通知就
仲裁語言作成之初步決定，使用中文或英
文



仲裁地（規則第19條）

 當事人得約定仲裁地。

 當事人如無約定，即應以香港為仲裁地，但仲裁庭經與
當事人商議後，依情況認定其他仲裁地更為合適者，不
在此限。

 仲裁庭得按其判斷，於仲裁地以外之任何適合地點，以
任何適合方式進行詢問會與會議。

 任何仲裁判斷應視為於仲裁地作成。

雖為香港或新加坡等地的仲裁判斷，
但可以在台灣開仲裁詢問會



仲裁人人數及選定（規則第10-13條）

 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仲裁庭
應由三名仲裁人組成

 就獨任仲裁人之選定，當事人
應自仲裁聲請書送達相對人後
30日內共同選定獨任仲裁人。

 如當事人未於規定期限內選定
獨任仲裁人，中心將選定獨任
仲裁人。

 就三名仲裁人之選定 ，各當事人應

選定一名仲裁人。

 一方當事人未於他方當事人之仲裁

人選定通知送達後30日內，通知他

方當事人其仲裁人選時，他方當事

人得聲請中心選定第二名仲裁人

 經選定之二名仲裁人，應選定第三

名仲裁人擔任仲裁庭之主任仲裁人

。如未於第二名仲裁人經選定後30

日內選定第三名仲裁人，由中心選

定第三名仲裁人擔任仲裁庭之主任

仲裁人。

 任何仲裁人之選定，不論係由當事

人或仲裁人所為，均須經中心確認

始得生效



仲裁庭審理終結及仲裁判斷作成期限
（規則第30及33條）

 仲裁庭應於其組成日起六個月內，宣示審理終結並
以書面載明該終結日。中心得依仲裁庭附具理由之
聲請或主動於其認為有必要時，延展審理期限

 仲裁庭應於審理終結之日起六週內，下最終仲裁判
斷。中心得依仲裁庭附具理由之聲請或主動於其認
為有必要時，延展該期限

 仲裁庭就通知、陳述或其他書面通訊（包括仲裁請
求理由書及仲裁答辯理由書）設定之期限不得超過
30日。但經當事人聲請，仲裁庭或於仲裁庭組成前
本中心如認為延展期限具正當理由時，得延展期限
；縱期限已屆至者，亦同。

兩段式設計：
6個月審理終結+

6周作成仲裁判斷



保全：緊急措施及臨時措施
(規則第26條及附件1)

 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於仲裁庭組成前，當事人得向緊
急仲裁人聲請緊急措施。

 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仲裁庭組成後，當事人得向仲裁
庭聲請臨時措施。

 臨時措施或緊急措施得對當事人為下列各款之要求，或
其他仲裁庭認為必要之要求：
 於爭議解決前維持或回復現狀。

 採取措施以阻止仲裁程式現時或將發生之傷害或損害，或
禁止為可能導致此等傷害或損害之行為。

 保全財產之方法，以確保得執行嗣後所作之判斷。

 保全與裁決爭議相關且重要之證據。



保全：緊急措施及臨時措施
(規則第26條及附件1)

於決定任一當事人之臨時或緊急措施聲請時，仲
裁庭應考量下列各款事項：
 不核准臨時或緊急措施，是否可能導致無法回復或無法

充分補償之損害。
 此等損害是否遠超過如核准臨時或緊急措施對於受措施

影響之當事人可能造成之損害。
 提出聲請之當事人實體上是否有贏得仲裁之合理可能性

，但對此可能性之決定不應影響仲裁庭作成後續認定之
裁量。

仲裁庭得要求提出臨時或緊急措施聲請之當事人
提供與措施相應之適當擔保。



保全：緊急措施及臨時措施
(規則第26條及附件1)

當事人得向法院或其他主管機關就下
列各款事項提出聲請：
 於仲裁庭組成前，與緊急措施類似之救濟。
 於仲裁庭組成後之特殊情況，與臨時措施類似之

救濟
 執行緊急仲裁人核准之任何緊急措施，或執行仲

裁庭核准之任何臨時措施。
前述聲請不得視為違反或放棄仲裁協
議，亦不影響仲裁庭之相關權限。
提出聲請之當事人應將其聲請儘速以
書面告知其他全體當事人、本中心、
仲裁庭或緊急仲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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